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２１〕３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食盐领域行政处罚

职责由市场监管部门集中行使的决定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化本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,按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»«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»

等的相关规定,根据“减少层次、整合队伍、提高效率”的原则,市政

府决定:由市场监管部门承担«食盐专营办法»规定由盐业主管部

门承担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强制权职

责;经济信息化部门继续承担盐行业发展规划、工业盐管理、食盐

供应协调和本市食盐定点生产(批发)资质许可等职责.

现将１０项现行食盐领域行政处罚职责事项目录予以公布,自

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起,这些事项由市场监管部门集中行使.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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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的调整,由市经济信息化部门会同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.

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、互相配合,高效完成相关职能

移交工作.市司法局要指导做好相关移交和衔接工作.市场监

管、经济信息化等部门要共享监管执法信息,按照各自职责,做好

相关工作.

附件:本市市场监管部门集中行使的食盐领域行政处罚职责

事项目录

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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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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